松山管发〔2018〕5号
关于印发松山新区“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果树农场、公安松山分局、国土松山分局、综合执法分局、公用事业管理局、农发局、经发局、各行政村：

经管委会研究决定，现将《松山新区“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1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松山新区“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
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市委《关于省委第四巡视组对锦州巡视情况反馈意见的整改实施方案》和管委会指示精神，为切实解决部分地区存在的“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做到法令畅通、令行禁止，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准绳，紧紧围绕省委第四巡视组的巡视反馈意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整治“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为建设法治锦州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
集中开展“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对存在的“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查处到位，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利益链以及产生问题的各种原因，进一步正风肃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过对事对人的处理，达到警示一方，教育一片的目的，在全区努力形成风清气正、依法行政的社会环境。
三、工作步骤
专项整治行动结合市委《关于认真整治“不担当、乱作为”问题切实优化环境、顺应民意、树立威信的方案》的安排进行，从现在开始，到2018年2月15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8年1月19日前）

召开动员会，在全区深入开展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和宣传活动。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央八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在全区营造违法必究、违纪必罚的浓厚氛围。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8年1月20日-1月25日）

各单位、街道对2015年以来“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进行全面自查。在自查过程中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切实把个别单位长期存在的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查找出来。对查找出来的问题，要建立问题台账，能立即改正的要立即改正。
(三)集中整改阶段（2018年1月26日-2月15日）
对台账问题要逐个分析，整理归类，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对查找出的“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要做到既处理事又处理人，并且要处理到位。各单位要于2018年2月15日前将此次专项整治的问题台账、整改方案及工作总结报至国土松山分局。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改工作和省委第四巡视组的巡视反馈意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自觉性，按照本方案的要求，主动抓好工作落实。各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土地保护工作负主体责任，负责实施土地监管和巡查工作，划区分片，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及时发现、制止违法行为；村“两委”是有效防控违法占地发生的第一道防线，村主要领导为土地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村土地管理工作负总责，充分发挥村干部监管员和信息员的双重职能作用，对巡查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要立即制止并上报各街道（办事处）和国土松山分局、区综合执法分局。对违法行为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村领导，要报纪检工作部门严肃追责，同时在换届选举中实施一票否决制。
(二)依法行政，严肃执纪
在整改“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法规比较多、原则性强，各单位要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自觉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在对人的处理上，除了要依法依规外，还要严肃执纪，用党规党纪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三)完善机制，形成常态

各单位要认真分析“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标本兼治。要通过建章立制，完善机制，扎好制度的笼子，抓好落实并形成常态，让违法违规行为失去滋生的土壤，推动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附件：松山新区“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锦州松山新区工管委办公室　　             2018年1月17日印发

松山新区“非法转让、占用农用地、违法审批建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梁  秋  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刘海成  区管委会副主任   

崔秀宏  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  员：刘文占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

宋  猛  区农发局局长

才利军  区经发局局长

张宝新  松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陆浩然  巧鸟办事处主任  

        马玉玺  国土松山分局局长

        高  青  公安松山分局副局长 

李彦伟  区综合执法分局局长

整治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土松山分局，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资料收集、汇总、上报，联系人：赵健，电话：0416-3510317，邮箱：1384167064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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